
 

 
 
彰 化 縣 立 和 美 高 級 中 學 
115 學年度第 2 次代理教師甄選  
          應試證 
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(由學校填寫) 

 
科別：                  
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注意事項： 

 1、甄試日期：   

第1次招考 民國 115 年 7 月 1 日 

第2次招考 民國 115 年 7 月 2 日 

第3次招考 民國 115 年 7 月 8 日 

 2、甄試地點：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

 3、應試時間：請依公告時間辦理報到 

 4、應試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本應試證(甄

試報到時領取) 

 

應考人注意事項： 
 
一、請於甄試當日下午 1時 10 分攜帶國民身分證至本校本校專科大樓 1樓電腦

教室 1報到完畢(領取應試證)。 
二、備課時間前 2分鐘，請至備課室進行抽題。 
三、應考人應自備藍、黑原子筆或鋼筆，應試時間應關閉行動電話、呼叫器或    

其他通訊器材。 
四、如遇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以致甄選日程有變動時，公告於本校網

頁(htt://www.hmjh.chc.edu.tw)，請自行上網查詢，不另行通知。 

附件 2 


